
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文件  
 

研发[2023] 21号 

 
关于 2023-2024 学年第一学期研究生申请 

学位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院（系）： 

为保证 2023 年下半年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顺利进行，现将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学位授予相关工作日程安排 

时  间 工    作    内    容 

2023年 10月 20日前 

 院系完成研究生申请毕业资格审查并上报名单 

 学校抽取盲审学生名单（下半年一般为延期学生均参

加盲审） 

2023年 10月 24日前 
 院系在系统中完成“学位论文盲审信息”和“待审论

文”审核 

2023年 10月 25日-

12月 10日 

 学校和院系组织学位论文送审，送审结果导入系统 

 院系组织学位论文答辩，答辩结果录入系统 

 院系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 

2023年 12月 12日前 

 院系报送提请校学位会审议的材料 

 院系完成毕业名单上报及授予学位名单上报 

 院系完成学生终版论文审核 

2023年 12月中下旬 
 院系完成研究生学位采集信息审核 

 学校审核分委会上报材料，组织召开校学位会  

*注：本通知中系统指研究生教务系统 



二、研究生毕业及学位申请 

1.毕业申请及资格审核 

本次申请学位的研究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在研究生教务系统

“毕业与学位—毕业资格申请”中提出毕业申请。研究生导师须签

署对于是否同意其申请预计毕业（参加论文评审）的意见。院系进

行相关毕业资格审核并在系统中完成申请预计毕业学生名单上报。 

2.论文评审 

通过院系预计毕业资格审核的研究生，须在教务系统“校级论

文盲审”或“院级论文送审”中提交待审论文，研究生导师须对学

位论文的学术水平、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严格审核。 

依据《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隐名评审实施细则》（校

发〔2019〕64 号）的相关要求，研究生院组织校级学位论文隐名

评审相关工作，院系组织除校级隐名评审以外的论文评审工作。 

3.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工作由各院系组织，依据《首都师范大学学位授

予工作细则》（校发〔2012〕42号）相关要求执行。博士学位申请

人的陈述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30分钟，硕士学位申请人的陈述时间

原则上不少于 15 分钟。院系对于答辩全过程须进行录音或录像，

相关音频或视频材料由各院系存档备查。 

因故确需延期答辩且符合条件的研究生，在研究生教务系统

“毕业与学位—延期毕业申请”中提出申请，经导师签署意见、院

系审核后，由研究生院学位办审核。 

4.申请学位 

研究生申请学位工作依据《首都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校发〔2012〕42 号）执行，其中博士申请学位的条件参照《首



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条件的补充规定》（校发〔2022〕

1 号）执行。 

三、研究生指导教师申请 

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相关工作依据《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指

导教师条例》(校发〔2018〕19 号)执行。全职指导教师申请者，

请在研究生教务系统“导师遴选-申请硕博导师”页面填写相关信

息并向所属院系提交申请，兼职指导教师申请者请从研究生院网

站“学位-下载专栏”页面下载并填写相应申请表，向所属院系提

出申请。拟担任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申请者须同时提交相应科

研成果及主持项目的支撑材料。院系分委员会审定后，相关申请材

料报送研究生院学位办。 

四、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 

院系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审议研究生学位授予、导师

申请等事项，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出席委员达到委员总

数的三分之二方为有效，表决事项的同意票数超过全体委员数的

二分之一方为通过，否则为不通过。 

五、各项工作时间要求 

2023 年 10 月 20 日，院系在系统中完成预计毕业资格审查。

纸质版的审查合格学生名单，由主管领导签字并加盖院系公章，报

送研究生院学位办（主楼 409）。 

2023 年 10 月 24 日，院系在系统中完成 “学位论文盲审信

息”和“待审论文”审核。 

2023 年 12 月 10 日，院系在系统中完成校级盲审以外的论文

送审结果导入，完成答辩结果录入。 



2023 年 12 月 12 日前，院系在系统中完成毕业名单上报及授

予学位名单上报，完成学生终版论文审核，并按照“提请校学位会

审议的材料清单”（附件 1）要求上报材料，其中纸质版材料由主

管领导签字并加盖院系公章，报送至研究生院学位办，电子版材料

发送至学位办方芳老师。 

2023 年 12 月中下旬，完成研究生学位采集信息审核。 

 

 

研究生院     

2023 年 7月 4 日 

 

附件： 

1.提请校学位会审议的材料清单 

2.《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条件的补充规定》（校发

〔2022〕1 号） 

 


